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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認為香港原來的版權法，已嚴重向某些商業利益者傾斜，甚至說成為
其度身訂造也不為過。法例欠缺文化視野，對二次創作更是完全扭曲，
它雖沒直接說二次創作 犯法，但在各種釐定是否侵權的條文中，二次創
作都墮進所謂「侵權」的定義裏，官員故意把二次創作與真正侵權的盜
版混為一談，好讓商業利益者對二次創作手握 生殺存亡之大權。我歡迎
政府的「第三方案」，但不等於這方案並無問題。現時諮詢文件提出的
公平處理豁免範圍，只限於「戲仿」、「諷刺」、「滑稽」、「模仿」
四類作品，眾所周知，二次創作包含的範圍，遠遠不止於此。我認為原
來這個「第三方案」，才是一個很基本的開始——開始呼應民間力竭聲
嘶呼喊的基本要求。同時豁免刑責及民責，並不是「吊高嚟賣」的奸商
手法，而是維護言論、表達及創作空間的最基本保障。我大力支持
「UGC方案」及「同人方案」，「同人方案」建基於關注聯盟的「UGC
方案」，可說是「UGC方案」的修訂方案，香港動漫界要求把「UGC方
案」中「不作商業貿易營運」的限制，改爲「容許小額金錢收入」。原
因是在同人交流活動中，不少同人創作作品因爲要製作實物出來才能交
流傳播，無可避免會涉及印刷、場租等費用，而同人創作者一向都會就
此收取一些費用，以求補償成本。

此方為與世界接軌的舉動，跟隨世界創作文化的主流而前進。這亦是本
人可以接受方案的底線，絕不容許版權奸商製造白色恐怖。版權奸商不
代表我。


